
 

 
 

1 

加工  
 

在加工过程中做到安全地处理食品，是预防食物性疾病的关键。如何做到安全地

处理食品，所有加工程序都应该成为饭店食品安全计划的一部分。 
 
解冻  
      冷冻可防止细菌在食物中生长。但是，如果一种食物在冷冻前已经在41 oF（5 oC）到
135 oF（57oC）的温度中存放超过4小时，那么这种食物解冻后食用是不安全的。不安全
的解冻会导致大量细菌滋生并且还有可能会产生出毒素（或者毒物）来。如果食物再重新

冷冻，大量的细菌和所有的毒素将会生还。当食物再次进行解冻，这些细菌和毒素就会引

发食物性疾病。为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在解冻有潜在危险的食物时，可选用下列4种方
法中的一种：（1）将食物放入冰箱中解冻（最好的方法）；（2）在烹制食物过程中解
冻；（3）在微波炉中解冻后再烹制；或是（4）在流动的冷水中解冻。 
加工特殊食物的安全操作程序  
肉、鱼和家禽： 

•  使用干净清洁的工作区域、切肉板、刀和其它器具。 
•  在处理食物之前、之中和之后都要正确地洗手。 
•  需要从冰箱或是冷藏柜中提取食物，应当只提取在短时间内你能够加工的数量。 
•  肉、鱼和家禽在切块、切片、切丁、用面包屑或是用糊状物包裹后要立即放入箱
或冷藏。 

有潜在危险的色拉食物 
• 要确保肉、鱼和家禽在加入色拉之前进行了正确的烹制、处理、冷却和储存。 
• 如果烹制过的和有潜在危险的食物已在41oF (5oC) 或更低温度的冰箱中储存超过7
天，这些食物应当丢弃。 

• 冷藏所有的配料包括不存在潜在危险的，将它们置放于冰箱中，直到需要配用时才
取出。 

•  用于制作色拉的所有容器和器皿，在使用前应先作冷却处理。 
•  小量加工色拉食物。 

鸡蛋和鸡蛋混合物 
• 要特别小心的处理液体鸡蛋（如果获得了所在地健康部门的允许）。 
• 如果鸡蛋将提供给高危人群如住在医院和疗养院中的人食用，要对鸡蛋和鸡蛋进行
巴氏灭菌处理。 

• 用于加工鸡蛋的设备和器具要迅速进行清洗和清洁。 
• 在制作要求少许加工或不加工的鸡蛋菜肴时，只使用经过巴氏灭菌法处理的带壳鸡
蛋或鸡蛋产品。 

糊状物和面包屑包裹 
• 每次少量预备糊状物。 
• 如包裹上面包屑的食物不马上进行烹制，应尽快放入冰箱或冷柜中存放。 
• 任何未用完的糊状物和面包屑如果已在室温中放置了4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就应该
将其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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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用经过巴氏灭菌法处理的带壳鸡蛋或鸡蛋产品。 
水果和蔬菜 

• 在使用之前，确保水果和蔬菜经过了正确的清洗和清洁。 
• 最好的方法是，不要用加工生肉、鱼或家禽的砧板来切水果和蔬菜。 
• 水果和蔬菜在切、烹制或与其它配料混合使用前，要用流动的水进行彻底的清洗。 
• 在41oF (5oC)或更低的温度下冷却和处理切开的瓜类。 
• 如果你的餐馆主要是为高危人群提供服务的，不要供应生的籽、芽类食物。 

冰 
• 使用安全的水来制冰。 
• 用于冷冻食物和饮料的冰块必须是从未使用过的。 
• 从制冰机中分发冰块，要使用干净清洁的容器和冰铲。 

 
清洗程序  
         有害的微生物和化学品会残留在新鲜水果和蔬菜的表面，清洗可以去除大部分的微
生物和/或化学药品残留物。但是，如果使用不安全的水来清洗，水果和蔬菜会受到污
染。在切、与其它配料混合使用、烹制、供应，或直接提供给消费者食用之前，要用安全

的水清洗水果和蔬菜。如果需要用化学制剂清洗水果和蔬菜，必须符合联邦局规定要求。

不能使用含氯的漂白剂和其它消毒杀菌剂来清洗食物。 
 
烹制  
        有潜在危险的食物应该按照推荐执行的内部温度要求来烹制。唯一可以用来决定食物
是否烹制到了合适的内部温度的工具就是温度计。如何监控食物的烹制温度应列为你的食

品安全计划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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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最低内部温度  

家禽 165oF (74oC) 

填塞物和填塞肉 165oF (74oC) 

含有潜在危险成分的菜肴 165oF (74oC) 

磨肉（包括牛肉、猪肉、其它种类的肉或

鱼） 
155oF (68oC) 

注水肉（包括注入盐水的火腿和注入特殊香

料的烘烤物）                                
155oF (68oC) 

猪肉、牛肉、小牛肉和羊羔肉 145oF (63oC) 猪, 牛(排) 
155oF (68oC) 整块烘烤 

鱼，整条或是鱼片 
填充了的鱼（或有填塞物的鱼） 
鱼肉泥、鱼块、或切碎的鱼 

145oF (63oC) 

165oF (74oC) 
155oF(68oC) 

马上就要上桌的带壳鸡蛋 
需要加热处理的带壳鸡蛋 

145oF (63oC) 

155oF (68oC) 

需要加热处理的水果或蔬菜 135oF (57oC) 

需要加热处理的批量加工的、现成的食物。 135oF (574oC) 

在微波炉中烹制有潜在危险的食物 165oF (74oC) 

 
 
微波炉烹制食品    
            所有生的动物性食品，在烹制过程中必须翻滚和搅动；并使用盖子以保持表面湿
润；加热时温度至少在165 oF（74 oC）；起锅后，允许用盖子覆盖2分钟。生的动物类食
品是包括没有加工过的肉、鱼、家禽和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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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有潜在危险的食物  
有潜在危险的食物在烹制后要马上进行冷却以防止细菌生长。食物冷却太慢，细菌会大量

繁殖。有些细菌会产生毒素（或毒物），食物在重新加热至165
 o
F（74

 o
C）或更高时，并

不能保证没有进行正确冷却的食物已可以安全食用。下列提供的，是可以较快和安全地冷

却食物的安全方法： 

• 冷却食物时，尽量减少食物的数量或体积。可将食物切为小块或将大容器中的食物
分放在小容器或是较浅的盘子中冷却。 

• 使用冰水沐浴法，搅动可尽快并均匀地冷却食物。 
• 在放入冰箱前，可先使用气流冷却器冷却食物。 
• 在食物烹制完成时，可加入冰或冷水。 

无论你使用何种方法，冷却食物时必须将食物： 
               置放于135 oF（57 oC）到70 oF（21 oC）的温度中2个小时，然后再置放于70 oF

（21 oC）到41 oF（5 oC）的温度中4个小时，或者， 
                置放于135 oF（57 oC）到41 oF（5 oC）的温度中4个小时。 
冷却那些是由处于室温的配料（如罐装的金枪鱼或是干燥食品）加工而成的、有潜在危险

的食物，要置放于41 oF（5 oC）或更冷的温度中4个小时。 
 
重新加热食物  
          重新加热一种食物的总计时间不应超过2个小时。有害细菌在重新加热的食物中生长
的可能性比在新鲜食物中要大得多。 
          重新加热批量生产出来的食物，温度至少应在140 oF（60 oC）。 
          两小时内需要重新加热食物，至少应在165 oF（74 oC）的温度中加热15秒。 
          食物加热后要立即供应顾客食用，加热的温度以食物得到正确的烹制为原则。如需

要重新加热，应该在食物冷却之后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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